
关于印发《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实施方案（2020 年版）》的通知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办公厅（室）：

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央预算单位政府

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 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19〕55 号），

结合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工作实际 ,我们制定了 《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实施方案（2020 年版）》。 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

2020 年 3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实施方案（2020 年版）

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精神，进一步做好中央国家机

关政府集中采购工作，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 年版）的通知》（国办发〔2019〕

55 号）（以下简称目录）要求，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录主要变化

（一）为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强化采购人主体责任，部门集中

采购项目不再列入目录，由各中央部门自行确定，报财政部备案后实施。

（二）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新增“互联网接入服务”，在“办公

家具”品目备注中增加“铝制或铝制为主家具”的表述。

（三）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中，将原“政府采购工程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调整为“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

的货物、服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二、执行方式

（一）货物类

1.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复印机、打印设备、空调机（包括分

体变频壁挂机、分体变频柜机、分体定速壁挂机、分体定速柜机）。符合

批量集中采购配置标准的，应执行批量集中采购。各单位应按批量集中采

购配置标准的要求编报采购计划，报送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每月

10日前汇总本系统批量集中采购计划，通过“中央政府采购网”采购人平

台报送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以下简称国采中心），国采中心统一

组织采购。不符合批量集中采购配置标准或因时间紧急、零星特殊采购不

能通过批量集中采购的品目，各单位报经主管预算单位同意后，单项或批

量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托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

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采用公开



招标方式。单项或批量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可按照电子卖场采购通知

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50 万元以下的，可选择通过电子卖场直购、比

价、反拍等方式执行，50万元（含）以上的，必须组织比价或反拍。电子

卖场无所需产品的，可选择电子竞价采购方式。各部门电子卖场（含电子

竞价）采购数量不得超过同类品目上年购买总数的 30%。

2.服务器、多功能一体机、扫描仪、投影仪、复印纸、打印用通用耗

材。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托国采中心按照

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采

用公开招标方式。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按照电子卖场采购通知执

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50万元以下的，可选择通过电子卖场直购、比价、

反拍等方式执行；50万元（含）以上的，必须组织比价或反拍；电子卖场

无所需产品的，可选择电子竞价采购方式。

3.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设备、视频会议系统及会议室音频系统、

空调机（指精密空调、机房空调等商用空调）。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

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托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

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按照对应品目协议供货通知执行，协议供货无所需产品的，

可选择电子竞价采购方式。

4.乘用车、客车。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

委托国采中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执行。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下的，按照

该品目协议供货通知及有关规定执行。新车购置以及原有车辆的报废更新，

应按相关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5.电梯。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托国采

中心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方式执行。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下的，

按照该品目定点采购通知执行。



6.办公家具。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托

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

以上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按照该品目定

点采购通知执行。

（二）工程类

1.限额内工程。投资预算金额在 120 万元（含）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建设工程项目除外），委托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定点采购标准范围内的，按照该品目定

点采购通知执行。

2.装修、拆除、修缮工程。投资预算金额在 120 万元（含）以上的，

与建筑物、构筑物新建、改建、扩建无关的单独装修、拆除、修缮工程，

委托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定点采购

标准范围内的，按照该品目定点采购通知执行。

（三）服务类

1.印刷服务。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托

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

以上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按照对应品目

定点采购通知执行。

2.车辆维修保养及加油、机动车保险。按照对应品目定点采购通知执

行。

3.物业管理服务。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

委托国采中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执行。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下的，按照

该品目政府集中采购有关通知执行。

4.云计算服务。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委

托国采中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执行，其中，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

以上的，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5.互联网接入服务。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

目委托国采中心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执行。预算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下的，按

照该品目定点采购通知执行。

6.工程造价咨询服务。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

项目委托国采中心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方式执行，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按照该品目定点采购通知执行。

7.工程监理服务。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含）以上的，作为单独项目

委托国采中心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方式执行，预算金额在 100 万元

以下的，按照该品目定点采购通知执行。

三、执行要求

（一）履行采购人主体责任。各采购单位应当切实履行在采购活动中

的主体责任，对采购需求和采购结果负责。在确定采购需求前，应当认真

开展采购需求调查，根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部门预算及绩效目标、

采购管理制度、市场情况编写采购需求；确定采购方式时，应当根据需求

特点合理选择，依法依规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等非公

开招标方式，避免因过度公开招标影响采购执行效率；项目完成后，应当

严格按照采购合同开展履约验收工作，确保采购结果实现相关的绩效和政

策目标。国采中心将继续加强各品目采购需求标准体系建设，为各单位编

制采购需求提供参考；不断完善电子卖场、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等小额分

散采购项目供应商履约管理机制，加强单独委托项目履约服务，协助各单

位开展履约验收工作。

（二）落实政策功能。各采购单位应当积极落实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国

采中心将不断完善采购文件范本，将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要求嵌入采购需求，

并要素化为各采购品目具体的技术、服务指标，优化评价权重设计，为各

单位落实政策功能提供参考；加强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的电子化工具运用，



在电子卖场中积极探索特色场馆、加挂标识、搜索排序等技术手段，保障

采购政策实施效果。

（三）完善内控管理。各部门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积极发挥本部门（本

系统）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职责，建立健全本部门（本系统）政府采购内控

管理机制，各采购单位应当加强对采购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国

采中心将进一步优化升级电子交易系统，交易信息按照统一格式在网上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将系统发现的采购人规避公开招标和批量集中

采购、采购价格畸高等异常情况及时推送至各部门主管预算单位，通过技

术手段，帮助各单位加强内控管理。

（四）其他有关事项。相关品目采购执行方式、限额标准等，将根据

政策制度变化及时调整，具体执行通知详见中央政府采购网“通知公告”

专栏。关于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等采购服务事宜，将

另行通知。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情况、问题以及意见建议，可通过国采中

心微信公众号、国采监管服务微信群或联系电话等渠道反馈。

国采中心微信公众号：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也可直接通过微信搜索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公众号关注。

各品目负责处（室）联系电话：详见中央政府采购网“联系我们”专

栏。


